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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事会对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进行表决时，应当经全体监事半数以上通过，若公司
有外部监事（不在公司担任除监事以外的职务），则应当经外部监事半数以上通过。

3、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前，上市公司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
心的问题。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进行表决时，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除现场会议外，公司还应当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情况
（一）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
与格式指引》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
况。

（二）股票发行的核准部门和文号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2021〕2296号”文核准。
（三）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文件的文号
本公司A股股票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319号”批准。 证券

简称“利柏特”，证券代码“605167”。
二、股票上市相关信息
（一）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上市时间：2021年7月26日
（三）股票简称：利柏特
（四）股票代码：605167
（五）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44,907.0000万股
（六）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11,226.8882万股，均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七）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11,226.8882万股
（八）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一节 重要声明

与提示”
（九）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一节 重要声明

与提示”
（十）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十一）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二）上市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苏利柏特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Jiangsu�Libert �INC.
注册资本 33, 680.1118万元（本次公开发行前）
法定代表人 沈斌强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2006年10月20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2011年1月31日
注册地址 江苏省张家港江苏扬子江重型装备产业园沿江公路2667号
邮政编码 215636
电话 0512- 89592521
传真 0512- 82008877
公司网址 http: / /w w w .cnlbt .com/
电子信箱 i nvestor@cnlbt .com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性别 职位 本届任职期间
沈斌强 男 董事长、总经理 2020年4月6日至2023年4月5日
王海龙 男 副董事长 2020年4月6日至2023年4月5日
于 佳 女 董事、董事会秘书 2020年4月6日至2023年4月5日
袁 斌 男 董事 2020年4月6日至2023年4月5日
王 源 男 董事 2020年4月6日至2023年4月5日
陈 旭 男 董事 2020年4月6日至2023年4月5日
谭才年 男 独立董事 2020年4月6日至2023年4月5日
喻景忠 男 独立董事 2020年4月6日至2023年4月5日
薛国新 男 独立董事 2020年4月6日至2023年4月5日
霍吉良 男 监事会主席 2020年4月6日至2023年4月5日
张英洁 女 监事 2020年4月6日至2023年4月5日
张泉林 男 职工代表监事 2020年4月6日至2023年4月5日
李铁军 男 副总经理 2020年4月6日至2023年4月5日
朱海军 男 财务总监 2020年4月6日至2023年4月5日
李思睿 男 副总经理 2020年4月6日至2023年4月5日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债券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持有本公司债券；直

接持有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亲属关系 持股比例（%）
1 沈斌强 董事长、总经理 2.23
2 袁 斌 董事、核心技术人员 0.36
3 霍吉良 监事会主席 0.06
4 张泉林 监事 0.06
5 李铁军 副总经理 0.36

间接接持有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亲属关系 间接持股公司 持该公司股份
比例（%） 备注

1 沈斌强 董事长、总经理 利柏特投资 14.64 利柏特投资持有发行
人54.47%股权2 王海龙 副董事长 利柏特投资 2

3 沈斌强 董事长、总经理 兴利合伙 27.89

兴利合伙持有发行人
5.31%股权

4 王海龙 副董事长 兴利合伙 3.65
5 于 佳 董事、董事会秘书 兴利合伙 2.51
6 张英洁 监事 兴利合伙 1.89
7 李思睿 副总经理 兴利合伙 3.14
8 朱海军 财务总监 兴利合伙 2.51

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一）控股股东
公司控股股东为利柏特投资。
（二）实际控制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沈斌强先生、沈翾先生，二人系父子关系。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沈斌强先生、沈翾先生通过利柏特投资控制发行人54.47%

的股份；沈斌强先生通过兴利合伙控制发行人5.31%的股份；沈斌强先生直接持有发行人
2.23%的股份。综上，沈斌强先生、沈翾先生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合计控制发行人62.01%的
股份，为利柏特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沈斌强、沈翾先生的基本情况如下：
沈斌强先生，身份证号码：132821196710******，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住所：

上海市涞坊路******。
沈 翾先生，身份证号码：131082199406******，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住所：

上海市涞坊路******。
四、股本结构及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发行人发行前总股本为33,680.1118万股，本次发行11,226.8882万股，占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的比例为25.00%，本次发行前后各股东持股变化情况见下表：

股东名称
发行前持股 发行后持股

锁定期限
数量（万股） 比例

（%） 数量（万股） 比例（%）

限售股 33, 680.1118 100.00 33, 680.1118 75.00 -
利柏特投资 18, 345.4670 54.47 18, 345.4670 40.85 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香港和石 7, 672.7336 22.78 7, 672.7336 17.09 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
兴利合伙 1, 790.00 5.31 1, 790.00 3.99 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中核二三（CS） 1, 650.9112 4.90 1, 650.9112 3.68 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
沈斌强 750.00 2.23 750.00 1.67 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医工投资 250.00 0.74 250.00 0.56 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
杨菁 200.00 0.59 200.00 0.45 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李建平 200.00 0.59 200.00 0.45 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宋玉芹 200.00 0.59 200.00 0.45 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杨清燕 200.00 0.59 200.00 0.45 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孙霞 200.00 0.59 200.00 0.45 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杨东燕 200.00 0.59 200.00 0.45 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陈裕纯 200.00 0.59 200.00 0.45 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王彬 200.00 0.59 200.00 0.45 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
殷维忠 120.00 0.36 120.00 0.27 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
李铁军 120.00 0.36 120.00 0.27 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袁斌 120.00 0.36 120.00 0.27 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吕喜永 80.00 0.24 80.00 0.18 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
徐建青 72.00 0.21 72.00 0.16 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
严炳中 72.00 0.21 72.00 0.16 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
石鹏华 72.00 0.21 72.00 0.16 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
杜国锐 60.00 0.18 60.00 0.13 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
何毅 50.00 0.15 50.00 0.11 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
吴新一 50.00 0.15 50.00 0.11 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
周锦辉 50.00 0.15 50.00 0.11 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
何军 50.00 0.15 50.00 0.11 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杨贺 50.00 0.15 50.00 0.11 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
马光 50.00 0.15 50.00 0.11 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
蒲斌 50.00 0.15 50.00 0.11 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
宋启富 50.00 0.15 50.00 0.11 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
王开义 40.00 0.12 40.00 0.09 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
夏光程 40.00 0.12 40.00 0.09 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
陈裕飞 40.00 0.12 40.00 0.09 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邓志荣 40.00 0.12 40.00 0.09 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
石振发 30.00 0.09 30.00 0.07 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
刘新强 30.00 0.09 30.00 0.07 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
李坚 30.00 0.09 30.00 0.07 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
田成 30.00 0.09 30.00 0.07 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
方战华 25.00 0.07 25.00 0.06 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
吕宝红 20.00 0.06 20.00 0.04 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
郑永青 20.00 0.06 20.00 0.04 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
管万明 20.00 0.06 20.00 0.04 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
许存杰 20.00 0.06 20.00 0.04 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
刘保全 20.00 0.06 20.00 0.04 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
霍吉良 20.00 0.06 20.00 0.04 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张泉林 20.00 0.06 20.00 0.04 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孙念明 20.00 0.06 20.00 0.04 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
邹兵 20.00 0.06 20.00 0.04 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
薛建辉 20.00 0.06 20.00 0.04 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
非限售股 - - 11, 226.8882 25.00 -
发行新股 - - 11, 226.8882 25.00 -
合计 33, 680.1118 100.00 44, 907.00 100.00

注：CS，指国有实际控制股东。
（二）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 上市前的股东户数为112,914户， 发行人持股数量前十名的股东情况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利柏特投资 18, 345.4670 40.85
2 香港和石 7, 672.7336 17.09
3 兴利合伙 1, 790.00 3.99
4 中核二三 1, 650.9112 3.68

5 沈斌强 750.00 1.67
6 医工投资 250.00 0.56
7 杨清燕 200.00 0.45
8 杨 菁 200.00 0.45
9 孙 霞 200.00 0.45
10 宋玉芹 200.00 0.45
11 陈裕纯 200.00 0.45
12 李建平 200.00 0.45
13 杨东燕 200.00 0.45
14 王 彬 200.00 0.45

合计 32, 059.1118 71.39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11,226.8882万股（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4.84元/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四、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122.6882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0,104.2000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90%。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82,381股，包销金额为882,724.04元，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比例为0.16%。

五、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54,338.138888万元，全部为发行新股募集资金金额。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于2021年7月20日出具了“中汇会验[2021]6225号”号《验资报告》。
六、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不含

税）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1 保荐及承销费用 3, 531.979028
2 审计及验资费用 900.000000
3 律师费用 800.000000
4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480.000000
5 用于本次发行的发行手续费用 106.762128

合计 5, 818.741156

每股发行费用为：0.52元/股（发行费用除以发行股数）
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48,519.397732万元
八、发行后每股净资产：2.87元/股（按照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九、发行后每股收益：0.21元（发行后每股收益按照2020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十、发行市盈率：22.97倍（发行市盈率＝每股发行价格/发行后每股收益）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公司2018年12月31日、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
表，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
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汇会审[2021]0885号）。 2018年度、2019年
度、2020年度财务会计数据及有关分析说明请详见本公司已刊登的招股说明书， 本上市公
告书中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公司委托，对公司2021年3月31日的母公司及
合并资产负债表，2021年1-3月的母公司及合并利润表、母公司及合并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
报表附注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中汇会审[2021]2201号”审阅报告。 上述财务数据已在招
股说明书“第十一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七、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发行人主要财务信
息及经营状况”进行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本上市公告书不
再进行披露。 公司2021年上半年财务报表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会议审议通过，并在
本上市公告书中披露。 公司上市后不再另行披露2021年上半年度报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本公司2021年上半年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请查阅上市公告书附件，主要财务数据列
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变动比例
流动资产 93, 213.27 91, 298.69 2.10%
流动负债 68, 647.86 69, 460.25 - 1.17%
资产总额 167, 297.85 143, 695.16 16.43%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3, 495.08 72, 802.63 14.69%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2.48 2.16 14.81%

项目 2021年1- 6月 2020年1- 6月
营业总收入 83, 322.09 58, 451.10 42.55%
营业利润 4, 209.81 3, 821.72 10.18%
利润总额 4, 207.66 3, 811.89 10.38%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3, 326.35 3, 053.43 8.94%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 999.02 2, 202.86 36.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9 8.9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7 36.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6% 4.17% - 2.6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3.66% 3.01% 21.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 215.39 5, 716.17 - 26.2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13 0.17 - 26.25%

注：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动，为本
报告期较上年同期的差值。

公司2021年上半年营业收入83,322.09万元，较同期增长42.55%；归属于发行人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2,999.02万元，较同期增长36.1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基本每股收益为0.09元/股，较同期增长36.14%。前述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主要为2020
年上半年公司主要项目的实施受到疫情影响而有所放缓，公司2021年上半年经营情况较为
良好。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发行人经营模式，主要原材料的采购规模及采购价格，主要
产品的生产、销售规模及销售价格，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
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安排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公司已与保荐机构海通证券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
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该等协
议对公司、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开
立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开户人 开户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 利柏特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 518376406289
2 利柏特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633181917
3 利柏特工程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莘庄工业区支行 03004623184
4 湛江利柏特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新城支行 36950180800197986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募集资金三方专户储存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简称为“甲方”，开户银行简称为“乙方”，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为“丙方”，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2、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

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职
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
调查与查询。 丙方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现
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3、 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金翔、 赵鹏可以在乙方正常经营时间内到乙方查
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
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
绍信。

4、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5、 甲方1次或者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

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
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6、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
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7、乙方无正当理由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
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8、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9、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二）《募集资金三方专户储存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简称为“甲方1”，实施募集投资项目主体之子公司简称为“甲方2”，甲方1和甲方2

合称“甲方”，开户银行简称为“乙方”，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为“丙方”， 协议主要内
容如下：

1、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2、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

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职
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
调查与查询。 丙方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现
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3、 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金翔、 赵鹏可以在乙方正常经营时间内到乙方查
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
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
绍信。

4、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5、 甲方1次或者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

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
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6、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
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7、乙方无正当理由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
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8、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9、本协议自甲1、甲2、乙、丙四方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
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三、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

的重要事项。 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除与正常业务经营相关的采购、销售等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立其他对本公司

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四）本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转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主要内容无异常；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杰
住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联系电话：021-23219512
传真：021-63411627
保荐代表人：金翔、赵鹏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保荐机构同意推荐江苏利柏特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

江苏利柏特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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